
學士班 100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學士班學生修業規則 
                         民國 93 年 5 月 12 日 92 學年度第 8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3 年 5 月 27 日 92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民國 93 年 9 月 15 日 93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4 年 1 月 12 日 93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民國 94 年 3 月 22 日 93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95 年 6 月 8 日 94 學年度第 8 次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95 年 9 月 13 日 95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民國 95 年 9 月 20 日 95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97 年 5 月 28 日 96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 97 年 6 月 4 日 96 學年度第 10 次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97 年 6 月 12 日 96 學年度第 9 次院務會議通過 

民國 97 年 10 月 15 日 97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備查 

民國 99 年 6 月 23 日 98 學年度第 11 次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99 年 9 月 23 日 99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9 年 10 月 27 日 99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備查 

民國 100 年 6 月 22 日 99 學年度第 11 次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0 年 9 月 15 日 100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 年 9 月 28 日 100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備查 

100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士班學生適用 

第一條   為使本系學士班學生瞭解取得管理學學士（BBA）學位的各項條件， 
以及各項修業規範，特訂本修業規則。 

 

第二條   學士班學生之修業年限以四年為原則。成績優異，在規定修業期限屆 
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滿應修學分者，得准提前畢業。學生未在規定 
修業期限修滿應修學分者，得延長一學期至二學年畢業；因加修雙主 
修而未能於延長修業年限內修畢學分者，得再延長一學期或一學年。 

 

第三條   本系學士班學生符合下列條件，得取得學士學位： 
一、 修滿全校共同基本必修課程共十四學分、通識必修課程十七學分，

且成績及格。 
二、 修滿院訂共同必修課程三十三學分，且成績及格。 
三、 修滿系訂專業必修課程三十七學分，專業選修課程至少十八學分，

且成績及格。 
四、 學士班學生重複修習通識領域課程與本系所開設之專業課程相

同科目或內容相似者，不予承認其學分。 
五、 畢業學分數為一百三十五學分，且成績及格。 

 

第四條   學士班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應修學分外，需通過本校學生畢 
業英文能力基本要求進階級。未通過英文能力標準者，依本校「學士

班學生畢業英文能力基本要求實施要點」辦理。 
 

第五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依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規則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並送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改 
  時亦同。 


